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169號

原      告  乙○○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張賜龍律師

被      告  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黃柔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9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71年12月結婚，並育有兩名子女均已

成年。兩造婚後不久，被告即對原告有極端控制欲，莫名對

原告發脾氣，常在半夜叨念原告，不讓原告睡覺，爭吵時並

刻意打開房門，讓子女聽聞，甚至直接強迫子女至房間聽兩

造爭吵。原告面對被告謾罵及控制行為已身心俱疲，於105

年6月起即與被告分居，原告並於107年間對被告提出離婚訴

訟，雖經本院以108年度婚字第93號判決駁回，原告上訴後

亦遭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09年度家上字第48號判決上

訴駁回後確定（下稱前案離婚案件），惟至今兩造已分居長

達8年，被告懷疑原告外遇而以維持婚姻關係之方式報復原

告，然被告控制行為造成家庭成員精神極大壓力，此業據前

案離婚案件認定在案，被告仍未改其個性，被告行為同屬有

責，雙方實已無法繼續維持婚姻，是兩造婚姻已生破綻無維

持可能性。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判決兩造

離婚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則以：兩造於71年結婚，至今已42年，原告婚後先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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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員工外遇，被告為了家庭和諧選擇隱忍，然原告變本加

厲，於105年無故離家後接二連三與女子外遇，並於離家後

沒幾月即告知被告：「若不離婚就不給生活費以及不給房子

住」。原告於107年率爾提起前案離婚案件敗訴，而前案離

婚案件判決內容理由皆清楚交代，兩造婚姻破綻實導因於原

告有外遇，與女子有不正常男女交往，被告雖傷心至極，仍

不願捨棄與原告間夫妻42年結縭之情等語置辯。並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夫妻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

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

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

定有明文。又該項規定本文所謂「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

由」，係指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應依客觀

之標準進行認定，審認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

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

第115號判決意旨參照）。至該項規定但書之規範內涵，

係就同項本文所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

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

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之一方請求裁判離婚，如

雙方對於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均應負責者，則不論其

責任之輕重，均無該項但書規定之適用。若上開事由僅單

方有責，上開條文固否准唯一有責者之請求離婚，然上開

條文不分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發生後，是否已逾相當

期間，或該事由是否已持續相當期間，一律不許唯一有責

之配偶一方請求裁判離婚，完全剝奪其離婚之機會，而可

能導致個案顯然過苛之情事，於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婚

姻自由之意旨不符，未完成修法前法院就此等個案，應依

本判決意旨裁判（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意旨參

照）。

（二）查兩造於71年結婚，共同育有成年子女，婚姻關係現仍存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續中，又兩造於105年6月間分居至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

執（本院卷第215頁），並有卷附兩造戶籍資料可考（本

院卷第55至56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原告主張被告

控制行為造成原告及家庭成員精神極大壓力乙節，業據證

人即兩造之女兒梁○○於前案離婚案件時證稱：伊有見過

父親要出去上班時，母親對父親說去找小三不得好死；兩

造有在半夜時吵架，伊有聽過，母親亦有叫伊或弟弟到兩

造房間聽渠等吵架...約於105 年間，曾有一次父親要出

國去，母親於父親出去前一週拿走父親的護照，不讓父親

出國...急診收據、傷勢照片係伊當時跟母親吵架，母親

控制慾比較強，什麼事都要管，母親應該是因為父親的事

情情緒受到影響，導致更加影響到伊，伊可能有一段時間

壓抑在心裡，用刀具割腕自殘等語，以及證人即兩造之兒

子梁○○於前案離婚案件時證稱：伊家中有兩台洗衣機，

其中一台是母親專用的，家人都不能使用，若家人使用母

親的洗衣機，母親就會小生氣叨念，伊等不會去使用母親

專用的洗衣機。母親曾扣留父親之護照，不讓父親出國，

好像直至飛機時間快到時，才將護照給父親。從伊小時候

開始，全家人的證件包括身分證、護照、健保卡，都由母

親保管，母親會刻意鎖起來，伊等無法輕易拿到，都要經

過母親同意才拿得到...伊小時候，兩造吵架時，母親會

叫伊與姐姐去聽，即便三更半夜或伊等已經就寢，亦如

此，若伊與姐姐不去聽，母親會先喊伊等，若伊等未理

會，母親就會過來一直敲門，要伊等一定要去聽兩造吵

架。從99年伊等從鄉下搬至高雄開始，一直到父親離家

前，母親都會強迫父親每日趕回來載她去吃晚餐，若父親

未為之，母親會發脾氣。伊覺得母親綁住父親，母親對父

親要求比較多，感覺上，母親在生活上很需要父親幫她處

理很多事情等語，此有前案離婚案件判決及電子卷證筆錄

附卷可查（本院第33至37頁、卷附證物袋光碟），就證人

即兩造子女所述，足見被告竟於兩造吵架時強迫子女在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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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因此造成子女產生自殘，於生活瑣事上亦極為強勢

而強令他人順從己意，任何人與之相處均可感受極大壓

力，從而原告主張被告行為造成原告及家庭成員精神極大

壓力乙節，當堪信為真，是原告主張因被告個性而導致兩

造長久分居，有不能維持婚姻之重大破綻等情，尚非虛

妄。　　　　　　

（三）至被告雖以原告外遇，破壞婚姻關係之忠誠與和諧在先，

而不願捨棄與原告間夫妻42年結縭之情，並提出過往兩造

書寫信函及照片、與子女間對話及照片、LINE對話紀錄截

圖等物為證（本院卷第185至210頁、第257至289頁），而

原告因外遇即應就兩造間婚姻破綻負較大責任乙情，固為

前案離婚案件判決所是認，然被告對兩造婚姻破裂，亦非

毫無可歸責之處，此同為前案離婚案件判決所指摘，何況

被告迄今未就此提出修正及改善自身舉止，所提事證仍多

為距今數十年以上之陳舊過往，且自對話紀錄可知兩造已

長期無對話，顯見兩造感情不和早已無法維繫。再兩造除

就婚姻關係已兩度對簿公堂外，被告另亦對原告提起侵害

配偶權之損害賠償訴訟，而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

訴字第544號民事事件審理中，此有該案電子卷證一份可

憑（本院卷證物袋光碟），故被告主觀上雖口稱欲修復兩

造關係而不欲離婚，然客觀實際行為卻再另興訟惡化雙方

關係，所言與實際所為顯然不符，其所辯自非可採。再

者，然前案離婚案件結束至今已過將近4年，這段期間兩

造持續分居中，亦未見夫妻關係有何改善之處。準此，本

院認兩造就上開婚姻破綻事由之發生均有可歸責之處，就

此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裁判離婚，於法即

無不合而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又本案縱

認上開婚姻破綻事由之發生僅可歸責原告，然該破綻事由

至少從兩造分居之時已開始，至今已逾8年，已持續相當

期間，若否准原告之訴顯然過苛，睽諸上開憲法法庭見解

亦應准許，併此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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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

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劉熙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書記官　机怡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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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169號
原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張賜龍律師
被      告  甲○○  




訴訟代理人  黃柔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71年12月結婚，並育有兩名子女均已成年。兩造婚後不久，被告即對原告有極端控制欲，莫名對原告發脾氣，常在半夜叨念原告，不讓原告睡覺，爭吵時並刻意打開房門，讓子女聽聞，甚至直接強迫子女至房間聽兩造爭吵。原告面對被告謾罵及控制行為已身心俱疲，於105年6月起即與被告分居，原告並於107年間對被告提出離婚訴訟，雖經本院以108年度婚字第93號判決駁回，原告上訴後亦遭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09年度家上字第48號判決上訴駁回後確定（下稱前案離婚案件），惟至今兩造已分居長達8年，被告懷疑原告外遇而以維持婚姻關係之方式報復原告，然被告控制行為造成家庭成員精神極大壓力，此業據前案離婚案件認定在案，被告仍未改其個性，被告行為同屬有責，雙方實已無法繼續維持婚姻，是兩造婚姻已生破綻無維持可能性。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判決兩造離婚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則以：兩造於71年結婚，至今已42年，原告婚後先與公司員工外遇，被告為了家庭和諧選擇隱忍，然原告變本加厲，於105年無故離家後接二連三與女子外遇，並於離家後沒幾月即告知被告：「若不離婚就不給生活費以及不給房子住」。原告於107年率爾提起前案離婚案件敗訴，而前案離婚案件判決內容理由皆清楚交代，兩造婚姻破綻實導因於原告有外遇，與女子有不正常男女交往，被告雖傷心至極，仍不願捨棄與原告間夫妻42年結縭之情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夫妻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該項規定本文所謂「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係指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應依客觀之標準進行認定，審認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5號判決意旨參照）。至該項規定但書之規範內涵，係就同項本文所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之一方請求裁判離婚，如雙方對於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均應負責者，則不論其責任之輕重，均無該項但書規定之適用。若上開事由僅單方有責，上開條文固否准唯一有責者之請求離婚，然上開條文不分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發生後，是否已逾相當期間，或該事由是否已持續相當期間，一律不許唯一有責之配偶一方請求裁判離婚，完全剝奪其離婚之機會，而可能導致個案顯然過苛之情事，於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婚姻自由之意旨不符，未完成修法前法院就此等個案，應依本判決意旨裁判（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查兩造於71年結婚，共同育有成年子女，婚姻關係現仍存續中，又兩造於105年6月間分居至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15頁），並有卷附兩造戶籍資料可考（本院卷第55至56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原告主張被告控制行為造成原告及家庭成員精神極大壓力乙節，業據證人即兩造之女兒梁○○於前案離婚案件時證稱：伊有見過父親要出去上班時，母親對父親說去找小三不得好死；兩造有在半夜時吵架，伊有聽過，母親亦有叫伊或弟弟到兩造房間聽渠等吵架...約於105 年間，曾有一次父親要出國去，母親於父親出去前一週拿走父親的護照，不讓父親出國...急診收據、傷勢照片係伊當時跟母親吵架，母親控制慾比較強，什麼事都要管，母親應該是因為父親的事情情緒受到影響，導致更加影響到伊，伊可能有一段時間壓抑在心裡，用刀具割腕自殘等語，以及證人即兩造之兒子梁○○於前案離婚案件時證稱：伊家中有兩台洗衣機，其中一台是母親專用的，家人都不能使用，若家人使用母親的洗衣機，母親就會小生氣叨念，伊等不會去使用母親專用的洗衣機。母親曾扣留父親之護照，不讓父親出國，好像直至飛機時間快到時，才將護照給父親。從伊小時候開始，全家人的證件包括身分證、護照、健保卡，都由母親保管，母親會刻意鎖起來，伊等無法輕易拿到，都要經過母親同意才拿得到...伊小時候，兩造吵架時，母親會叫伊與姐姐去聽，即便三更半夜或伊等已經就寢，亦如此，若伊與姐姐不去聽，母親會先喊伊等，若伊等未理會，母親就會過來一直敲門，要伊等一定要去聽兩造吵架。從99年伊等從鄉下搬至高雄開始，一直到父親離家前，母親都會強迫父親每日趕回來載她去吃晚餐，若父親未為之，母親會發脾氣。伊覺得母親綁住父親，母親對父親要求比較多，感覺上，母親在生活上很需要父親幫她處理很多事情等語，此有前案離婚案件判決及電子卷證筆錄附卷可查（本院第33至37頁、卷附證物袋光碟），就證人即兩造子女所述，足見被告竟於兩造吵架時強迫子女在旁聆聽，因此造成子女產生自殘，於生活瑣事上亦極為強勢而強令他人順從己意，任何人與之相處均可感受極大壓力，從而原告主張被告行為造成原告及家庭成員精神極大壓力乙節，當堪信為真，是原告主張因被告個性而導致兩造長久分居，有不能維持婚姻之重大破綻等情，尚非虛妄。　　　　　　
（三）至被告雖以原告外遇，破壞婚姻關係之忠誠與和諧在先，而不願捨棄與原告間夫妻42年結縭之情，並提出過往兩造書寫信函及照片、與子女間對話及照片、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物為證（本院卷第185至210頁、第257至289頁），而原告因外遇即應就兩造間婚姻破綻負較大責任乙情，固為前案離婚案件判決所是認，然被告對兩造婚姻破裂，亦非毫無可歸責之處，此同為前案離婚案件判決所指摘，何況被告迄今未就此提出修正及改善自身舉止，所提事證仍多為距今數十年以上之陳舊過往，且自對話紀錄可知兩造已長期無對話，顯見兩造感情不和早已無法維繫。再兩造除就婚姻關係已兩度對簿公堂外，被告另亦對原告提起侵害配偶權之損害賠償訴訟，而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544號民事事件審理中，此有該案電子卷證一份可憑（本院卷證物袋光碟），故被告主觀上雖口稱欲修復兩造關係而不欲離婚，然客觀實際行為卻再另興訟惡化雙方關係，所言與實際所為顯然不符，其所辯自非可採。再者，然前案離婚案件結束至今已過將近4年，這段期間兩造持續分居中，亦未見夫妻關係有何改善之處。準此，本院認兩造就上開婚姻破綻事由之發生均有可歸責之處，就此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裁判離婚，於法即無不合而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又本案縱認上開婚姻破綻事由之發生僅可歸責原告，然該破綻事由至少從兩造分居之時已開始，至今已逾8年，已持續相當期間，若否准原告之訴顯然過苛，睽諸上開憲法法庭見解亦應准許，併此指明。　　　
四、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劉熙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書記官　机怡瑄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169號
原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張賜龍律師
被      告  甲○○  


訴訟代理人  黃柔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9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71年12月結婚，並育有兩名子女均已
    成年。兩造婚後不久，被告即對原告有極端控制欲，莫名對
    原告發脾氣，常在半夜叨念原告，不讓原告睡覺，爭吵時並
    刻意打開房門，讓子女聽聞，甚至直接強迫子女至房間聽兩
    造爭吵。原告面對被告謾罵及控制行為已身心俱疲，於105
    年6月起即與被告分居，原告並於107年間對被告提出離婚訴
    訟，雖經本院以108年度婚字第93號判決駁回，原告上訴後
    亦遭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09年度家上字第48號判決上
    訴駁回後確定（下稱前案離婚案件），惟至今兩造已分居長
    達8年，被告懷疑原告外遇而以維持婚姻關係之方式報復原
    告，然被告控制行為造成家庭成員精神極大壓力，此業據前
    案離婚案件認定在案，被告仍未改其個性，被告行為同屬有
    責，雙方實已無法繼續維持婚姻，是兩造婚姻已生破綻無維
    持可能性。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判決兩造
    離婚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則以：兩造於71年結婚，至今已42年，原告婚後先與公
    司員工外遇，被告為了家庭和諧選擇隱忍，然原告變本加厲
    ，於105年無故離家後接二連三與女子外遇，並於離家後沒
    幾月即告知被告：「若不離婚就不給生活費以及不給房子住
    」。原告於107年率爾提起前案離婚案件敗訴，而前案離婚
    案件判決內容理由皆清楚交代，兩造婚姻破綻實導因於原告
    有外遇，與女子有不正常男女交往，被告雖傷心至極，仍不
    願捨棄與原告間夫妻42年結縭之情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夫妻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
      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
      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
      定有明文。又該項規定本文所謂「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
      由」，係指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應依客觀
      之標準進行認定，審認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
      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
      第115號判決意旨參照）。至該項規定但書之規範內涵，
      係就同項本文所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
      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
      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之一方請求裁判離婚，如
      雙方對於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均應負責者，則不論其
      責任之輕重，均無該項但書規定之適用。若上開事由僅單
      方有責，上開條文固否准唯一有責者之請求離婚，然上開
      條文不分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發生後，是否已逾相當
      期間，或該事由是否已持續相當期間，一律不許唯一有責
      之配偶一方請求裁判離婚，完全剝奪其離婚之機會，而可
      能導致個案顯然過苛之情事，於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婚
      姻自由之意旨不符，未完成修法前法院就此等個案，應依
      本判決意旨裁判（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意旨參
      照）。
（二）查兩造於71年結婚，共同育有成年子女，婚姻關係現仍存續中，又兩造於105年6月間分居至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15頁），並有卷附兩造戶籍資料可考（本院卷第55至56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原告主張被告控制行為造成原告及家庭成員精神極大壓力乙節，業據證人即兩造之女兒梁○○於前案離婚案件時證稱：伊有見過父親要出去上班時，母親對父親說去找小三不得好死；兩造有在半夜時吵架，伊有聽過，母親亦有叫伊或弟弟到兩造房間聽渠等吵架...約於105 年間，曾有一次父親要出國去，母親於父親出去前一週拿走父親的護照，不讓父親出國...急診收據、傷勢照片係伊當時跟母親吵架，母親控制慾比較強，什麼事都要管，母親應該是因為父親的事情情緒受到影響，導致更加影響到伊，伊可能有一段時間壓抑在心裡，用刀具割腕自殘等語，以及證人即兩造之兒子梁○○於前案離婚案件時證稱：伊家中有兩台洗衣機，其中一台是母親專用的，家人都不能使用，若家人使用母親的洗衣機，母親就會小生氣叨念，伊等不會去使用母親專用的洗衣機。母親曾扣留父親之護照，不讓父親出國，好像直至飛機時間快到時，才將護照給父親。從伊小時候開始，全家人的證件包括身分證、護照、健保卡，都由母親保管，母親會刻意鎖起來，伊等無法輕易拿到，都要經過母親同意才拿得到...伊小時候，兩造吵架時，母親會叫伊與姐姐去聽，即便三更半夜或伊等已經就寢，亦如此，若伊與姐姐不去聽，母親會先喊伊等，若伊等未理會，母親就會過來一直敲門，要伊等一定要去聽兩造吵架。從99年伊等從鄉下搬至高雄開始，一直到父親離家前，母親都會強迫父親每日趕回來載她去吃晚餐，若父親未為之，母親會發脾氣。伊覺得母親綁住父親，母親對父親要求比較多，感覺上，母親在生活上很需要父親幫她處理很多事情等語，此有前案離婚案件判決及電子卷證筆錄附卷可查（本院第33至37頁、卷附證物袋光碟），就證人即兩造子女所述，足見被告竟於兩造吵架時強迫子女在旁聆聽，因此造成子女產生自殘，於生活瑣事上亦極為強勢而強令他人順從己意，任何人與之相處均可感受極大壓力，從而原告主張被告行為造成原告及家庭成員精神極大壓力乙節，當堪信為真，是原告主張因被告個性而導致兩造長久分居，有不能維持婚姻之重大破綻等情，尚非虛妄。　　　　　　
（三）至被告雖以原告外遇，破壞婚姻關係之忠誠與和諧在先，
      而不願捨棄與原告間夫妻42年結縭之情，並提出過往兩造
      書寫信函及照片、與子女間對話及照片、LINE對話紀錄截
      圖等物為證（本院卷第185至210頁、第257至289頁），而
      原告因外遇即應就兩造間婚姻破綻負較大責任乙情，固為
      前案離婚案件判決所是認，然被告對兩造婚姻破裂，亦非
      毫無可歸責之處，此同為前案離婚案件判決所指摘，何況
      被告迄今未就此提出修正及改善自身舉止，所提事證仍多
      為距今數十年以上之陳舊過往，且自對話紀錄可知兩造已
      長期無對話，顯見兩造感情不和早已無法維繫。再兩造除
      就婚姻關係已兩度對簿公堂外，被告另亦對原告提起侵害
      配偶權之損害賠償訴訟，而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
      訴字第544號民事事件審理中，此有該案電子卷證一份可
      憑（本院卷證物袋光碟），故被告主觀上雖口稱欲修復兩
      造關係而不欲離婚，然客觀實際行為卻再另興訟惡化雙方
      關係，所言與實際所為顯然不符，其所辯自非可採。再者
      ，然前案離婚案件結束至今已過將近4年，這段期間兩造
      持續分居中，亦未見夫妻關係有何改善之處。準此，本院
      認兩造就上開婚姻破綻事由之發生均有可歸責之處，就此
      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裁判離婚，於法即無
      不合而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又本案縱認
      上開婚姻破綻事由之發生僅可歸責原告，然該破綻事由至
      少從兩造分居之時已開始，至今已逾8年，已持續相當期
      間，若否准原告之訴顯然過苛，睽諸上開憲法法庭見解亦
      應准許，併此指明。　　　
四、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
    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劉熙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書記官　机怡瑄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169號
原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張賜龍律師
被      告  甲○○  


訴訟代理人  黃柔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71年12月結婚，並育有兩名子女均已成年。兩造婚後不久，被告即對原告有極端控制欲，莫名對原告發脾氣，常在半夜叨念原告，不讓原告睡覺，爭吵時並刻意打開房門，讓子女聽聞，甚至直接強迫子女至房間聽兩造爭吵。原告面對被告謾罵及控制行為已身心俱疲，於105年6月起即與被告分居，原告並於107年間對被告提出離婚訴訟，雖經本院以108年度婚字第93號判決駁回，原告上訴後亦遭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09年度家上字第48號判決上訴駁回後確定（下稱前案離婚案件），惟至今兩造已分居長達8年，被告懷疑原告外遇而以維持婚姻關係之方式報復原告，然被告控制行為造成家庭成員精神極大壓力，此業據前案離婚案件認定在案，被告仍未改其個性，被告行為同屬有責，雙方實已無法繼續維持婚姻，是兩造婚姻已生破綻無維持可能性。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判決兩造離婚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則以：兩造於71年結婚，至今已42年，原告婚後先與公司員工外遇，被告為了家庭和諧選擇隱忍，然原告變本加厲，於105年無故離家後接二連三與女子外遇，並於離家後沒幾月即告知被告：「若不離婚就不給生活費以及不給房子住」。原告於107年率爾提起前案離婚案件敗訴，而前案離婚案件判決內容理由皆清楚交代，兩造婚姻破綻實導因於原告有外遇，與女子有不正常男女交往，被告雖傷心至極，仍不願捨棄與原告間夫妻42年結縭之情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夫妻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該項規定本文所謂「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係指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應依客觀之標準進行認定，審認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5號判決意旨參照）。至該項規定但書之規範內涵，係就同項本文所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之一方請求裁判離婚，如雙方對於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均應負責者，則不論其責任之輕重，均無該項但書規定之適用。若上開事由僅單方有責，上開條文固否准唯一有責者之請求離婚，然上開條文不分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發生後，是否已逾相當期間，或該事由是否已持續相當期間，一律不許唯一有責之配偶一方請求裁判離婚，完全剝奪其離婚之機會，而可能導致個案顯然過苛之情事，於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婚姻自由之意旨不符，未完成修法前法院就此等個案，應依本判決意旨裁判（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查兩造於71年結婚，共同育有成年子女，婚姻關係現仍存續中，又兩造於105年6月間分居至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15頁），並有卷附兩造戶籍資料可考（本院卷第55至56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原告主張被告控制行為造成原告及家庭成員精神極大壓力乙節，業據證人即兩造之女兒梁○○於前案離婚案件時證稱：伊有見過父親要出去上班時，母親對父親說去找小三不得好死；兩造有在半夜時吵架，伊有聽過，母親亦有叫伊或弟弟到兩造房間聽渠等吵架...約於105 年間，曾有一次父親要出國去，母親於父親出去前一週拿走父親的護照，不讓父親出國...急診收據、傷勢照片係伊當時跟母親吵架，母親控制慾比較強，什麼事都要管，母親應該是因為父親的事情情緒受到影響，導致更加影響到伊，伊可能有一段時間壓抑在心裡，用刀具割腕自殘等語，以及證人即兩造之兒子梁○○於前案離婚案件時證稱：伊家中有兩台洗衣機，其中一台是母親專用的，家人都不能使用，若家人使用母親的洗衣機，母親就會小生氣叨念，伊等不會去使用母親專用的洗衣機。母親曾扣留父親之護照，不讓父親出國，好像直至飛機時間快到時，才將護照給父親。從伊小時候開始，全家人的證件包括身分證、護照、健保卡，都由母親保管，母親會刻意鎖起來，伊等無法輕易拿到，都要經過母親同意才拿得到...伊小時候，兩造吵架時，母親會叫伊與姐姐去聽，即便三更半夜或伊等已經就寢，亦如此，若伊與姐姐不去聽，母親會先喊伊等，若伊等未理會，母親就會過來一直敲門，要伊等一定要去聽兩造吵架。從99年伊等從鄉下搬至高雄開始，一直到父親離家前，母親都會強迫父親每日趕回來載她去吃晚餐，若父親未為之，母親會發脾氣。伊覺得母親綁住父親，母親對父親要求比較多，感覺上，母親在生活上很需要父親幫她處理很多事情等語，此有前案離婚案件判決及電子卷證筆錄附卷可查（本院第33至37頁、卷附證物袋光碟），就證人即兩造子女所述，足見被告竟於兩造吵架時強迫子女在旁聆聽，因此造成子女產生自殘，於生活瑣事上亦極為強勢而強令他人順從己意，任何人與之相處均可感受極大壓力，從而原告主張被告行為造成原告及家庭成員精神極大壓力乙節，當堪信為真，是原告主張因被告個性而導致兩造長久分居，有不能維持婚姻之重大破綻等情，尚非虛妄。　　　　　　
（三）至被告雖以原告外遇，破壞婚姻關係之忠誠與和諧在先，而不願捨棄與原告間夫妻42年結縭之情，並提出過往兩造書寫信函及照片、與子女間對話及照片、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物為證（本院卷第185至210頁、第257至289頁），而原告因外遇即應就兩造間婚姻破綻負較大責任乙情，固為前案離婚案件判決所是認，然被告對兩造婚姻破裂，亦非毫無可歸責之處，此同為前案離婚案件判決所指摘，何況被告迄今未就此提出修正及改善自身舉止，所提事證仍多為距今數十年以上之陳舊過往，且自對話紀錄可知兩造已長期無對話，顯見兩造感情不和早已無法維繫。再兩造除就婚姻關係已兩度對簿公堂外，被告另亦對原告提起侵害配偶權之損害賠償訴訟，而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544號民事事件審理中，此有該案電子卷證一份可憑（本院卷證物袋光碟），故被告主觀上雖口稱欲修復兩造關係而不欲離婚，然客觀實際行為卻再另興訟惡化雙方關係，所言與實際所為顯然不符，其所辯自非可採。再者，然前案離婚案件結束至今已過將近4年，這段期間兩造持續分居中，亦未見夫妻關係有何改善之處。準此，本院認兩造就上開婚姻破綻事由之發生均有可歸責之處，就此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裁判離婚，於法即無不合而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又本案縱認上開婚姻破綻事由之發生僅可歸責原告，然該破綻事由至少從兩造分居之時已開始，至今已逾8年，已持續相當期間，若否准原告之訴顯然過苛，睽諸上開憲法法庭見解亦應准許，併此指明。　　　
四、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劉熙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書記官　机怡瑄



